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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

询函【2017】第 273 号）的要求，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顾问”）进行了认真分析并逐一落实。 

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敬请贵部予以审核。（除非上下文中另

有规定，简称或术语与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指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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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瑞丽湾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控股

股东云南景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成集团”）及景成集团控制下的其他

公司。请你公司全面披露瑞丽湾的资金来源情况，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

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

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

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如

果收购资金包含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借贷的，请详细说明收购完成后是否存在能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一）请你公司全面披露瑞丽湾的资金来源情况，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

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

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

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 

【回复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五节资金来源”之“一、资

金总额及来源声明”中修改并补充披露如下： 

瑞丽湾收购奥维通信 27.95%股权所需支付的 16.77 亿元资金来源于瑞丽湾

自有资金或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及景成集团控制下的其他公司，其中：瑞丽湾和控

股股东景成集团及景成集团控制下的其他公司的自有资金不少于 6 亿元，瑞丽湾

向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借款不超过 5 亿元，其余资

金景成集团通过向银行借款取得，该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奥维通信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

资金的情形。本次交易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瑞丽湾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具体情况如下： 

1、瑞丽湾和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及景成集团控制下的其他公司的自有资金情

况 

本次收购，瑞丽湾和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及景成集团控制下的其他公司以自有

资金出资 6 亿元。景成集团 2016 年末资产总额 121.70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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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41.84 亿元，实现净利润 7.45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60 亿元，景成

集团资产规模较大、经营能力较强、资金实力雄厚，上述 6 亿元均来源于经营活

动所获资金。 

2、瑞丽湾向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情况 

（1）瑞丽湾向兴龙实业借款主要情况 

2017 年 6 月 2 日，瑞丽湾与兴龙实业签署借款意向书，约定向兴龙实业借

款不超过 5 亿元，借款用途为用于支付购买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7.95%股权

的部分转让款，借款期限为 2 年，借款利息为年利率 7.5%，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本金在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实际借款时，双方另行签订正式借款合同，约定具

体借款金额、放款进度，以借款合同为准。 

（2）兴龙实业主要情况 

兴龙实业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8 日，注册资本 3.6 亿元，经营范围包括工艺

品、饰品的销售、旅游项目的开发、通讯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投资；国内商业

贸易、物资供应业；种植、养殖业。兴龙实业持有上市公司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

司 33.78%股权和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2.20%股权。东方金钰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经审计资产总额 93.55 亿元，营业收入 65.91 亿元，净利润

2.5 亿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1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市值为 150 亿元，兴龙实

业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市值达到 50 亿元。兴龙实业资金实力雄厚，具备融出 5

亿元资金的实力。 

（3）兴龙实业与瑞丽湾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的说明 

就本次借款，兴龙实业出具《关于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声明》，声明：“本公

司借款五亿元人民币给瑞丽湾用于支付收购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

转让款，该借款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本公司与瑞丽湾及董勒成不

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其他利益安排。” 

（4）兴龙实业与瑞丽湾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瑞丽湾与兴龙实业于 2017 年 6 月 2 日签署借款意向书，兴龙实业为瑞丽湾

收购奥维通信 27.95%股权提供部分融资安排，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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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

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

致行动人：……（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

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但瑞丽湾与兴龙实业之间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通过任何协议、任何其他安排，共

同扩大所能够支配的奥维通信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兴龙实业也未

参与瑞丽湾收购奥维通信股权的整个交易过程磋商、谈判，对整个交易并没有决

策权。兴龙实业为瑞丽湾提供上述资金是为了收取资金回报，不会谋求持有奥维

通信的股权，兴龙实业与瑞丽湾及其实际控制人董勒成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瑞丽湾与兴龙实业已就上述内容分别出具了《非一致行动的声明函》，确认

兴龙实业与瑞丽湾及其实际控制人董勒成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兴龙实业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勒成之间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3、银行借款情况 

景成集团实力雄厚，业务发展形势良好。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景成集团

及其控制的公司尚有不低于 6 亿元授信额度未使用，银行借款期限一般为 1-3 年，

借款利率主要为贷款日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20%，不存在任何

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4、后续还款计划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景成集团资产总额 121.7 亿元，资产规模大，资

金实力强，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84 亿元，2016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 15.61 亿元，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8.69 次/年，现金流回款情况良好，净利

润为 7.45 亿元，企业盈利能力强。鉴于拟用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借款为期限在 1

年以上的中长期借款，还款期限较长，便于筹集和调配资金，偿还借款不存在较

大压力，景成集团计划以经营积累的流动资金偿还上述借款。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已制定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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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的筹资计划和还款计划并已如实披露，本次交易的资金不包含任何杠杆融

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所制定的筹资计划和还款计划具备可行性。 

（二）如果收购资金包含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借贷的，请详细说明收购完成

后是否存在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说明】 

本次收购资金部分来源于借贷，鉴于景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百亿元，业务发

展形势良好，2016 年销售收入 40 多亿元，经营现金流情况良好，资金实力雄厚，

景成集团具备偿还借款的能力，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景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百亿元，业务发展形势良好，

2016 年销售收入 40 多亿元，经营现金流情况良好，资金实力雄厚，景成集团具

备偿还借款的能力，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二、鉴于直接收购方瑞丽湾近三年未实际开展业务，请参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第十八条的要求，补充披露其控股股东景成集团或实际控

制人所从事的业务及最近 3 年的财务状况、实际控制人核心企业完整

的股权结构及其主要业务情况。请分析说明景成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的

资金实力是否足以支持本次收购。 

【回复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章信息披露义务人介

绍”之“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

主营业务情况”中披露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坐落于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云南省瑞丽市，区位优势显著，主营业务包括航空、工程建筑、医疗旅游大健康

三大产业，景成集团还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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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生产符合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西南地区市场需求的商用车、

SUV 等产品，对于加快推进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和云南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规划、拓展东南亚市场具有重大意义。景成集团资金实力雄厚，资产总额逾

百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 多亿元，跻身云南企业百强之列。 

截至目前，除瑞丽湾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实际控制人

董勒成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瑞丽航空

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

日 

100,000

万元 

景成集团

持股

100.00% 

国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

业务，航空器、航材进出口业务；软件

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广告

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景点及演

出门票代售；酒店代订服务；汽车租赁；

礼品的批发、零售；物业管理。（涉及

国家限制及许可证的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云南景成

路桥建筑

工程有限

公司 

2009 年 02 月

17 日 

56,160

万元 

景成集团

持股

100.00%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园林

绿化；路灯安装；砂、石、砖、轻集料、

防水材料；水泥标号及有关项目；混凝

土、砂浆试配及试块、强度；钢筋（含

焊件）力学试验；混凝土抗渗试验；简

易土工试验；道路材料试验、沥青搅拌、

混凝土搅拌、水泥稳定层搅拌；汽车维

修、汽车美容、汽车装饰服务；建筑材

料、汽车零配件销售；工程机械租赁服

务；土石方工程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

输；商品混凝土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瑞丽景成

医院有限

公司 

2016 年 07 月

12 日 

10,000 

万元 

景成集团

持股

100.00% 

综合医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景成集团、实际控制人董勒成控制的

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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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北汽云南

瑞丽汽车

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20 日 

18,109

万元 

景成集团持股

29.703%；北京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40.594%；北

京汽车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持股

29.703%。 

设计、研发、生产（筹建期间

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销售

汽车（含重型货车、大中型客

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

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

轿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

车）及其零部件、农用机械、

农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

托车、内燃机、汽车配件、机

械设备、电器设备并提供售后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汽车租赁；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设

备安装；房地产开发、销售自

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汽车企业管理

技术培训；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仓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景成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元） 12,170,159,471.26 9,724,112,171.65 9,731,767,359.75 

负债总计（元） 7,857,656,994.58 6,294,976,485.89 6,590,325,640.87 

股东权益合计（元） 4,312,502,476.68 3,429,135,685.76 3,141,441,718.88 

资产负债率 64.56% 64.74% 67.72%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元） 4,183,587,895.63 2,811,695,630.74 2,283,961,469.74 

主营业务收入（元） 4,142,168,656.68 2,790,221,790.12 2,279,828,372.67 

净利润（元） 745,156,549.75 541,335,768.67 219,611,060.99 

净资产收益率 17.28% 15.79% 6.99% 

景成集团资金实力雄厚，截至2016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21.7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41.84亿元，净利润7.45亿元。景成集团资产规模大，资金实力强，

足以支持本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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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景成集团因业务规模巨大、下属子公司繁多等原因，难以提供经具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其没有规避信息披露义务的意图。经查阅景成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报表，景成集团

资产规模巨大，资金实力强，足以支持本次收购。 

三、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6.77 亿元，

转让股数为 9,972.5 万股。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及合

理性。 

【回复说明】 

奥维通信停牌前二十个工作日股票均价为 11.25 元/股，本次交易对价为

16.82 元/股，溢价 49.48%。本次交易的对价系交易双方通过商业谈判协商确定。

鉴于奥维通信具有军工业务资格，将来可直接从事军工业务，交易双方根据市场

惯例，并考虑本次转让系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因素，经协商一致达成该交易价格，

该交易价格的确定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定价合理。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奥维通信停牌前二十个工作日股票均价为 11.25 元/股，本次交易对价为

16.82 元/股，溢价 49.48%。根据交易双方出具的说明，本次交易的对价系交易

双方通过商业谈判协商确定。鉴于奥维通信具有军工业务资格，将来可直接从事

军工业务，交易双方根据市场惯例，并考虑本次转让系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因素，

经协商一致达成该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的确定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定价合理。 

四、请明确说明瑞丽湾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以及杜方、杜安顺、王崇梅是否有意在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相关

意向的，请详细说明比例、时间安排等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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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三章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

批准程序”之“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奥维通信或者处置其已经

拥有权益的股份”中修改并补充披露如下： 

瑞丽湾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处置其在本次权益变动中所受让的权益的计划，

瑞丽湾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本次

转让完成后，杜安顺、王崇梅将不再持有奥维通信股权，杜方在未来 12 个月内

也没有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若瑞丽湾及其实际控制人

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瑞丽湾及其实际控制

人将严格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瑞丽湾出具的说明，其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继续增加在奥维通信拥有

的股份权益计划；根据杜方出具的说明，其在未来 12 个月内也没有继续减少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根据查阅奥维通信公告，本次转让完成后杜

安顺、王崇梅将不再持有奥维通信股权。 

 

五、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奥维通信及瑞丽湾认为，没有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问询函涉及已披露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或《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将重新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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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奥维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签名：    

 陆未新  高天如 

    

    

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

王春峰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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